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67號

原      告  星連合千金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童建勳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牧宸律師

            郭柏鴻律師

被      告  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暐臻 

被      告  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巧容 

訴訟代理人  張苡璿 

上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負擔八分之五，餘由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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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壹拾陸萬伍仟元、壹拾

萬元為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尚容公司）之

代表人即訴外人王巧容於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

展協會」之名義，向訴外人林懿呈聲稱可協助其設立公司並

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王巧容同時可擔任該新設公司合

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誘使林懿呈加入其主導之事

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其配偶即訴外人

童建勳、王巧容及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耀

馥公司）代表人張暐臻4人，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

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

童建勳為原告之董事代表原告。然原告設立後實際由王巧容

控制，王巧容提出「全人365萊福圈企劃」，主導以原告名

義向金融機構貸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貸

款），並要求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採

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為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

復要求原告與尚容公司訂立行銷合約（下稱系爭行銷契

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

銷事宜。原告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於111年9月20日、21日

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

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

用。惟耀馥公司迄今並無任何開發或交付產品之動作，而尚

容公司亦未為任何實質之創業輔導，王巧容實僅以創業輔導

之名，協助設立原告公司並貸得系爭貸款後，款項均流入王

巧容與張暐臻之手。原告乃於112年2月20日分別以存證信函

向耀馥公司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及向尚容公司終止系爭行銷

契約，經耀馥公司、尚容公司於同月21日收受合法終止。耀

馥公司遲未協助原告開發產品，則於原告終止系爭採購契約

後，已無任何由尚容公司行銷之需求，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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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款項，爰聲明求為判令：

㈠耀馥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尚容公司應給付原

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耀馥公司係以；

　　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之系爭採購契約，耀馥公司只負責開發

商品，並不包括後續之生產與出貨，而耀馥公司已提供可開

發及已開發之樣品，並親送至系爭採購契約約定之交貨地址

「高雄市○○區○○路0000號」。又系爭採購契約就「365

+系列商品」之開發費用為50萬元，當初係林懿呈要求提供

一份30萬元之合約作為青年創業貸款送審資料，始於契約上

填載30萬元，而耀馥公司既已依約完成開發流程，原告縱終

止契約，亦不得請求耀馥公司返還已受領之50萬元開發費

用，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㈡尚容公司係以：

　　尚容公司收受之30萬元，並非原告之行銷費用，而係林懿呈

個人於110年11月13日加入王巧容規劃之「千萬起航計

畫」，除預繳10萬元押金外，上開30萬元係約定之尾款，由

尚容公司提供創業輔導、商業模式架構、人脈資源等對接服

務，且尚容公司已提供原告超過40萬元之服務完畢，原告再

請求返還，並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王巧容為尚容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為耀馥公司法定代理

人。

　㈡王巧容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以尚容

公司名義，向林懿呈聲稱其可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

金發展事業，且其可同時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

創業風險等語，邀林懿呈加入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00

0年0月間與童建勳、王巧容、張暐臻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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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

並以童建勳為董事代表原告。

　㈢王巧容與林懿呈簽訂「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

並以協助發展事業為由，由尚容公司輔導統籌企劃專案。嗣

原告與耀馥公司於111年8月20日簽署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

耀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　

　㈣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屬承攬契約。

　㈤原告以負責人童建勳之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系爭貸款，於11

1年9月16日獲撥款。

　㈥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

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

　㈦林懿呈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

　㈧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19號存證信

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

司於翌日收受。

　㈨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20號存證信

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尚容公

司於翌日收受。　

　㈩原告起訴狀所提原證1至8證物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是否有系爭採購契約、系爭行銷契約存在？

    ⒈按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

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

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

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認之

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

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與耀馥公司間存有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

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等情，業據其提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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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採購契約書（見審訴卷第23至25頁）為證，而耀馥公司

對此亦不爭執，自堪認定。又原告主張其與尚容公司間亦

存有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

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乙節，尚容公司原亦表示就此並無

爭執（見審訴卷第129頁），嗣又改稱其合作對象是針對

林懿呈個人，並非原告云云（見訴字卷一第239頁）；然

尚容公司既就原告此部分主張表明不爭執，依前開說明即

已視同自認，非經舉證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其

自認不得撤銷，法院尚不得為相反之認定；而細譯尚容公

司之答辯內容，其就已協助原告進行相關行銷事宜並不爭

執，並表明已依約履行完畢，且依所陳其係與林懿呈合

作，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迨王巧

容、張暐臻與林懿呈、童建勳共同設立原告公司後，由童

建勳以原告負責人之身分由申辦貸款，原告並與耀馥公司

簽訂系爭採購契約，則尚容公司既負責辦理後續之企劃、

行銷事宜，自係以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即原告為契約對

象，況其並未舉證其先前所為自認與事實不符，尚容公司

於本院審理中翻異改稱其係與林懿呈合作而非原告，實屬

避重就輕卸責之詞，並不足採，亦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

故原告與尚容公司間存有系爭行銷關係，亦屬明確。

　㈡原告是否已分別基於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

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　

　　⒈原告主張其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委由林懿呈於111年9月

20日、21日各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

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

先支付行銷費用等語，並提出匯款明細為證（見審訴卷第

27頁）。被告對其確有收受上開款項固均不爭執，惟辯稱

匯款人為林懿呈而非原告云云。經查：證人林懿呈於本院

證稱當初其於111年9月20日轉出25萬元2筆，是系爭採購

契約第2條所約定之費用，是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童建勳

帳戶裡領錢出來，由其轉給耀馥公司的，原本契約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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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元，其他20萬元是之後買產品的錢，付款後其有通知

耀馥公司，111年9月19日匯款予尚容公司30萬元也是其代

替原告匯的，是原告要作網路行銷和廣告用的，匯款後其

沒有特別跟尚容公司說，但被告在前一天貸款下來之後就

一直催促其轉帳，被告一直都知道這兩筆匯款是原告的

錢，也知道是以其名義幫原告匯款的等語在卷（見訴字卷

二第9至10、12至13頁），參以原告所提林懿呈與王巧

容、張暐臻於111年9月21日之Line對話內容中，王巧容先

詢問「你的意思是19當天錢沒進來？」、「然後16.00後

才看到是嗎？」等語，林懿呈則回以「最後我去廁所時你

打電話給我，我就在你講完電話後，在確認一次錢進來了

沒」、「就進來了〜所以我就趕快轉帳給你30萬」、「在

童建勳的第一銀行」、「而且隔天假日，他是沒辦法轉

帳，他怎麼可能有辦法轉帳30萬出去」、「沒有綁約定帳

號的狀況下」等語，張暐臻則表示「其實說明清楚就

好」、「對啊，因為你說明的方式我們看的霧傻傻」、

「綁約帳號的話，如果你需要時間跑銀行，我覺得也不是

不能理解，因為我去銀行也會需要（下略）…」等語，王

巧容再回以「最後50萬的貨」、「我聽到的是你擔心自己

賣不賣得掉」、「而我們是先賣再買」、「產品也製造

了」、「然後策略已經發動了」、「至於他們賣不賣得

掉，才需要你這個公司規劃課程及安排輔導」…「老實

說，一筆轉帳很輕鬆，也確實要做約定轉帳（所以我也在

當下就講了，需要約定轉帳）」等語，張暐臻另稱「所以

產品的部分我依約進行對吧」、「題外話，高銀為何轉帳

100萬元會落在16：00之後，這很不像銀行的做事方

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75至381頁），確與證人林懿

呈所述王巧容、張暐臻不斷追問原告之貸款進度及催促匯

款等情相符，而佐以林懿呈於匯款後已明確表示貸款係匯

入童建勳之帳戶，並說明因童建勳之帳號未綁定約定帳

戶，故未即時匯款，而王巧容、張暐臻仍對原告未辦理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定轉帳致無法匯款，及高雄銀行遲至16：00後始撥款等節

頗有微詞，並重申耀馥公司將依約進行產品之開發，至於

後續是否能順利出售則端賴尚容公司之策略及輔導等情，

足見被告確均知悉林懿呈所匯款項，係原告貸款經核撥入

童建勳帳戶後，由林懿呈代為辦理匯款，且被告亦自陳匯

款用途係用以向耀馥公司購買50萬元的貨，及產品銷售需

藉助尚容公司之輔導及規劃，則上開匯款，自屬原告依系

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所支付予被告之費用甚明，被告上

開所辯，尚無可採。　　

　　⒉尚容公司雖另辯稱其所受領之30萬元係林懿呈個人加入

「千萬起航計畫」約定之尾款，與系爭行銷契約無涉云

云，並提出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收據1紙

（總額40萬元，尾款金額30萬元）為證（見訴字卷一第33

0頁），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觀之卷附王巧容以中華全球

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名義與林懿呈簽署之「全人365萊

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內容，僅於第12條付款辦法旁，以

手寫方式記載「已付清10萬元啟動金」等語，並無其他關

於尾款30萬元之約定（見審訴卷第159頁、訴字卷一第39

頁、第325頁），則尚容公司辯稱該30萬元係千萬起航計

畫之尾款云云，已難採信；而證人林懿呈亦證稱其從未見

過上開收據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13頁），被告謂該款

項係林懿呈個人所匯云云，亦非實在。再參以卷附林懿呈

與王巧容、訴外人謝雯靜之對話譯文（見訴字卷一第481

至482頁），王巧容係以「我要你如果真的有決心要一起

做，不用囤貨，十萬啟動金，…這10萬塊是幫你開公司

的，幫我們一起開這間公司用的，就如同我跟妮妮（即林

懿呈）她們一樣…，然後用青年創業貸款，我們去貸了10

0，…我們拿政府的這個100萬來做事…再來這個30會在我

這邊，我幫你做媒體、包裝，每一個人喔！進來，我都會

幫他綁媒體…」等語，依王巧容所陳，益徵尚容公司收受

30萬元作為新設公司日後之行銷費用，應為其千萬起航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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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既定之合作模式，且尚容公司明知該款項係自原告貸款

所得款項中支付，自屬原告基於系爭行銷契約所交付，而

非林懿呈個人所為支出甚明。至尚容公司雖另爭執上開錄

音檔之形式真正，並辯稱無從知悉最初及最終情境，顯遭

原告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云云，然其亦陳稱該對話內容係

王巧容鼓吹謝雯靜成立公司，而與本件無關等語明確（見

訴字卷二第37頁），足見該對話確為王巧容所述無誤，其

空言否認尚無可採。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採購契約所約定之

產品開發金原僅30萬元，係被告要求其多匯20萬元購買產

品乙節，惟因耀馥公司就其確已受領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

並不爭執，此節即無庸再予審究，併予敘明。是原告業已

分別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

容公司30萬元，應堪認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50萬元？

    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行系爭採購契約之商品開發義務，

經其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耀馥公司自應返還開發金50萬元

等語，耀馥公司則辯稱其已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之開

發，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其返還開發金50萬元云

云，並提出其與林懿呈間之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

單、開發產品照片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3至146頁、訴字

卷一第272至286頁、第294至297頁）。經查：

　　⒈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分別約定

「『365+系列商品內容（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

　　　分為淨（潔淨、清潔系列，日常用品項）、境（環境、香

氛系列）、靚（保養品、美麗、嶄新呵護系列）」；「甲

方（即原告）於110年8月20日支付30萬費用，作為365+系

列商品之產品開發訂金」、「乙方（即耀馥公司）為單一

定點交貨。乙方可提前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日期前完成交

貨，交貨數量亦可高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數量，唯交貨日

不得遲延及數量不得低於本契約訂定之內容」等語，是耀

馥公司依系爭採購契約，負有開發365+系列商品並交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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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義務，應屬至明。

　　⒉證人林懿呈證稱當初原告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時

並沒有講清楚，完全沒有說到出貨，數量及期限也沒有提

到，項目、金額也都沒有講，耀馥公司迄今完全沒有研發

任何商品或交貨，其簽約前、後都沒有看過契約第一條

「（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所稱之附件，第3條

的交貨日期、數量也都無具體約定，依契約第2、3條，耀

馥公司交貨後，原告應可審核，但耀馥公司從未交貨過，

耀馥公司在Line對話紀錄裡所提及之各產品，都是張暐臻

家裡原本就在賣的，並沒有研發，也沒有交貨，其從未看

過實體或樣品，其在對話內容中雖曾表示「我洗過，但是

發現我的洗衣精太香完全蓋過這個味道」等語，是耀馥公

司有提供他們家已經在市面上販售的「芙玉寶」洗衣精給

其使用，卷附耀馥公司所提樣品照片其是第一次看到，實

體則完全沒看過，其並未與耀馥公司商談過商品開發及交

貨情形，對話內容之商品價格是其自己在網路上作產品行

銷之價格表，與原告無關，而其於111年10月7日上傳的牙

膏宣傳影片，是其在全聯拿黑人牙膏自己製作的，是其自

己構想的宣傳模式，其從未拿到耀馥公司之任何產品，而

對話中所寫「星連合×耀馥千金聯盟」是原告與耀馥公司

文案的想法，想採取預購方式，是耀馥公司與王巧容單方

面的策略，提到的「首批500瓶」也只是單純文案而已等

語綦詳（見訴字卷二第10至12頁、第17至18頁）；佐以耀

馥公司所提前揭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

品照片等件之內容，至多僅得認耀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

暐臻確曾於Line群組中提出類似之產品照片、各類產品之

規格及價格，惟其所提產品開發報價單之客戶抬頭並非原

告，自與系爭採購契約無關，而365+系列樣品之照片復僅

為貼有標籤之一般分裝瓶罐，內容為何、是否合於系爭採

購契約、曾於何時出貨予原告等節，則均屬未知，本院實

無從採認耀馥公司確有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開發商品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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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之義務，應認證人林懿呈之證詞可採。至證人即尚容公

司員工張苡璿雖證稱其曾見過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

帶樣品到文正路58-1號，所有千萬起航的夥伴包括林懿

呈，都會在該處討論及使用，其有看過林懿呈及王巧容、

張暐臻在該處討論產品云云（見訴字卷二第22、24頁），

然其亦證述不清楚耀馥公司有無交付特定品項或專門為原

告開發之產品給原告，只知道張暐臻有帶樣品過來，其有

看過樣品的內容，有潔牙凝露、溫感霜及香氛類的產品等

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22、24、25頁），則依張苡璿上開

證詞，亦未曾見聞耀馥公司確有為原告開發何種品項之商

品，並出貨予原告，自無從為耀馥公司有利之認定。此

外，卷內迄無任何關於原告已簽受耀馥公司開發產品之事

證，而耀馥公司就此既未能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

張耀馥公司迄未履約，應屬真實可採。

　　⒊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上開規定於於

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9條第2

款、第263條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

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故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受領人

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失其存在，受損人自得依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採購契約之

性質係屬承攬契約乙節，業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耀馥公司

迄未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開發之工作等情，亦經本院

認定如上，則原告本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工作未完成

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隨時終止契約，而原

告已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

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亦如上述，

則系爭採購契約合法終止後，耀馥公司已無再保有受領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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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金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耀馥公司返還開發金50萬元，即屬有據。　

  ㈣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30萬元？

    原告業已依系爭行銷契約交付尚容公司30萬元，用以由尚容

公司協助原告於耀馥公司完成商品開發後之行銷事宜，業如

前述，今耀馥公司既迄未履行產品開發之契約義務，尚容公

司自無從進行後續之產品行銷，經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存

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由

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後，系爭行銷契約亦已合法終止，尚容

公司不具保有受領該30萬元行銷費用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該30萬元，亦有

理由。尚容公司辯稱其已完成系爭行銷契約之義務，無庸退

款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尚

容公司分別給付50萬元、3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7月8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01、103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

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並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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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67號
原      告  星連合千金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建勳  


訴訟代理人  李牧宸律師
            郭柏鴻律師
被      告  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暐臻  
被      告  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巧容  
訴訟代理人  張苡璿  
上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負擔八分之五，餘由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壹拾陸萬伍仟元、壹拾萬元為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尚容公司）之代表人即訴外人王巧容於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名義，向訴外人林懿呈聲稱可協助其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王巧容同時可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誘使林懿呈加入其主導之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其配偶即訴外人童建勳、王巧容及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耀馥公司）代表人張暐臻4人，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童建勳為原告之董事代表原告。然原告設立後實際由王巧容控制，王巧容提出「全人365萊福圈企劃」，主導以原告名義向金融機構貸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並要求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為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復要求原告與尚容公司訂立行銷合約（下稱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原告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於111年9月20日、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用。惟耀馥公司迄今並無任何開發或交付產品之動作，而尚容公司亦未為任何實質之創業輔導，王巧容實僅以創業輔導之名，協助設立原告公司並貸得系爭貸款後，款項均流入王巧容與張暐臻之手。原告乃於112年2月20日分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及向尚容公司終止系爭行銷契約，經耀馥公司、尚容公司於同月21日收受合法終止。耀馥公司遲未協助原告開發產品，則於原告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已無任何由尚容公司行銷之需求，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款項，爰聲明求為判令：㈠耀馥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尚容公司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耀馥公司係以；
　　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之系爭採購契約，耀馥公司只負責開發商品，並不包括後續之生產與出貨，而耀馥公司已提供可開發及已開發之樣品，並親送至系爭採購契約約定之交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0號」。又系爭採購契約就「365+系列商品」之開發費用為50萬元，當初係林懿呈要求提供一份30萬元之合約作為青年創業貸款送審資料，始於契約上填載30萬元，而耀馥公司既已依約完成開發流程，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耀馥公司返還已受領之50萬元開發費用，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㈡尚容公司係以：
　　尚容公司收受之30萬元，並非原告之行銷費用，而係林懿呈個人於110年11月13日加入王巧容規劃之「千萬起航計畫」，除預繳10萬元押金外，上開30萬元係約定之尾款，由尚容公司提供創業輔導、商業模式架構、人脈資源等對接服務，且尚容公司已提供原告超過40萬元之服務完畢，原告再請求返還，並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王巧容為尚容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為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
　㈡王巧容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以尚容公司名義，向林懿呈聲稱其可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且其可同時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邀林懿呈加入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000年0月間與童建勳、王巧容、張暐臻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童建勳為董事代表原告。
　㈢王巧容與林懿呈簽訂「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並以協助發展事業為由，由尚容公司輔導統籌企劃專案。嗣原告與耀馥公司於111年8月20日簽署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　
　㈣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屬承攬契約。
　㈤原告以負責人童建勳之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系爭貸款，於111年9月16日獲撥款。
　㈥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
　㈦林懿呈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
　㈧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19號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
　㈨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20號存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　
　㈩原告起訴狀所提原證1至8證物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是否有系爭採購契約、系爭行銷契約存在？
    ⒈按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與耀馥公司間存有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採購契約書（見審訴卷第23至25頁）為證，而耀馥公司對此亦不爭執，自堪認定。又原告主張其與尚容公司間亦存有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乙節，尚容公司原亦表示就此並無爭執（見審訴卷第129頁），嗣又改稱其合作對象是針對林懿呈個人，並非原告云云（見訴字卷一第239頁）；然尚容公司既就原告此部分主張表明不爭執，依前開說明即已視同自認，非經舉證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其自認不得撤銷，法院尚不得為相反之認定；而細譯尚容公司之答辯內容，其就已協助原告進行相關行銷事宜並不爭執，並表明已依約履行完畢，且依所陳其係與林懿呈合作，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迨王巧容、張暐臻與林懿呈、童建勳共同設立原告公司後，由童建勳以原告負責人之身分由申辦貸款，原告並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則尚容公司既負責辦理後續之企劃、行銷事宜，自係以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即原告為契約對象，況其並未舉證其先前所為自認與事實不符，尚容公司於本院審理中翻異改稱其係與林懿呈合作而非原告，實屬避重就輕卸責之詞，並不足採，亦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故原告與尚容公司間存有系爭行銷關係，亦屬明確。
　㈡原告是否已分別基於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　
　　⒈原告主張其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委由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21日各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用等語，並提出匯款明細為證（見審訴卷第27頁）。被告對其確有收受上開款項固均不爭執，惟辯稱匯款人為林懿呈而非原告云云。經查：證人林懿呈於本院證稱當初其於111年9月20日轉出25萬元2筆，是系爭採購契約第2條所約定之費用，是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童建勳帳戶裡領錢出來，由其轉給耀馥公司的，原本契約約定是30萬元，其他20萬元是之後買產品的錢，付款後其有通知耀馥公司，111年9月19日匯款予尚容公司30萬元也是其代替原告匯的，是原告要作網路行銷和廣告用的，匯款後其沒有特別跟尚容公司說，但被告在前一天貸款下來之後就一直催促其轉帳，被告一直都知道這兩筆匯款是原告的錢，也知道是以其名義幫原告匯款的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9至10、12至13頁），參以原告所提林懿呈與王巧容、張暐臻於111年9月21日之Line對話內容中，王巧容先詢問「你的意思是19當天錢沒進來？」、「然後16.00後才看到是嗎？」等語，林懿呈則回以「最後我去廁所時你打電話給我，我就在你講完電話後，在確認一次錢進來了沒」、「就進來了～所以我就趕快轉帳給你30萬」、「在童建勳的第一銀行」、「而且隔天假日，他是沒辦法轉帳，他怎麼可能有辦法轉帳30萬出去」、「沒有綁約定帳號的狀況下」等語，張暐臻則表示「其實說明清楚就好」、「對啊，因為你說明的方式我們看的霧傻傻」、「綁約帳號的話，如果你需要時間跑銀行，我覺得也不是不能理解，因為我去銀行也會需要（下略）…」等語，王巧容再回以「最後50萬的貨」、「我聽到的是你擔心自己賣不賣得掉」、「而我們是先賣再買」、「產品也製造了」、「然後策略已經發動了」、「至於他們賣不賣得掉，才需要你這個公司規劃課程及安排輔導」…「老實說，一筆轉帳很輕鬆，也確實要做約定轉帳（所以我也在當下就講了，需要約定轉帳）」等語，張暐臻另稱「所以產品的部分我依約進行對吧」、「題外話，高銀為何轉帳100萬元會落在16：00之後，這很不像銀行的做事方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75至381頁），確與證人林懿呈所述王巧容、張暐臻不斷追問原告之貸款進度及催促匯款等情相符，而佐以林懿呈於匯款後已明確表示貸款係匯入童建勳之帳戶，並說明因童建勳之帳號未綁定約定帳戶，故未即時匯款，而王巧容、張暐臻仍對原告未辦理約定轉帳致無法匯款，及高雄銀行遲至16：00後始撥款等節頗有微詞，並重申耀馥公司將依約進行產品之開發，至於後續是否能順利出售則端賴尚容公司之策略及輔導等情，足見被告確均知悉林懿呈所匯款項，係原告貸款經核撥入童建勳帳戶後，由林懿呈代為辦理匯款，且被告亦自陳匯款用途係用以向耀馥公司購買50萬元的貨，及產品銷售需藉助尚容公司之輔導及規劃，則上開匯款，自屬原告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所支付予被告之費用甚明，被告上開所辯，尚無可採。　　
　　⒉尚容公司雖另辯稱其所受領之30萬元係林懿呈個人加入「千萬起航計畫」約定之尾款，與系爭行銷契約無涉云云，並提出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收據1紙（總額40萬元，尾款金額30萬元）為證（見訴字卷一第330頁），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觀之卷附王巧容以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名義與林懿呈簽署之「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內容，僅於第12條付款辦法旁，以手寫方式記載「已付清10萬元啟動金」等語，並無其他關於尾款30萬元之約定（見審訴卷第159頁、訴字卷一第39頁、第325頁），則尚容公司辯稱該30萬元係千萬起航計畫之尾款云云，已難採信；而證人林懿呈亦證稱其從未見過上開收據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13頁），被告謂該款項係林懿呈個人所匯云云，亦非實在。再參以卷附林懿呈與王巧容、訴外人謝雯靜之對話譯文（見訴字卷一第481至482頁），王巧容係以「我要你如果真的有決心要一起做，不用囤貨，十萬啟動金，…這10萬塊是幫你開公司的，幫我們一起開這間公司用的，就如同我跟妮妮（即林懿呈）她們一樣…，然後用青年創業貸款，我們去貸了100，…我們拿政府的這個100萬來做事…再來這個30會在我這邊，我幫你做媒體、包裝，每一個人喔！進來，我都會幫他綁媒體…」等語，依王巧容所陳，益徵尚容公司收受30萬元作為新設公司日後之行銷費用，應為其千萬起航計畫既定之合作模式，且尚容公司明知該款項係自原告貸款所得款項中支付，自屬原告基於系爭行銷契約所交付，而非林懿呈個人所為支出甚明。至尚容公司雖另爭執上開錄音檔之形式真正，並辯稱無從知悉最初及最終情境，顯遭原告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云云，然其亦陳稱該對話內容係王巧容鼓吹謝雯靜成立公司，而與本件無關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37頁），足見該對話確為王巧容所述無誤，其空言否認尚無可採。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採購契約所約定之產品開發金原僅30萬元，係被告要求其多匯20萬元購買產品乙節，惟因耀馥公司就其確已受領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並不爭執，此節即無庸再予審究，併予敘明。是原告業已分別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應堪認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50萬元？
    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行系爭採購契約之商品開發義務，經其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耀馥公司自應返還開發金50萬元等語，耀馥公司則辯稱其已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之開發，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其返還開發金50萬元云云，並提出其與林懿呈間之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品照片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3至146頁、訴字卷一第272至286頁、第294至297頁）。經查：
　　⒈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分別約定「『365+系列商品內容（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
　　　分為淨（潔淨、清潔系列，日常用品項）、境（環境、香氛系列）、靚（保養品、美麗、嶄新呵護系列）」；「甲方（即原告）於110年8月20日支付30萬費用，作為365+系列商品之產品開發訂金」、「乙方（即耀馥公司）為單一定點交貨。乙方可提前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日期前完成交貨，交貨數量亦可高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數量，唯交貨日不得遲延及數量不得低於本契約訂定之內容」等語，是耀馥公司依系爭採購契約，負有開發365+系列商品並交予原告之義務，應屬至明。
　　⒉證人林懿呈證稱當初原告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時並沒有講清楚，完全沒有說到出貨，數量及期限也沒有提到，項目、金額也都沒有講，耀馥公司迄今完全沒有研發任何商品或交貨，其簽約前、後都沒有看過契約第一條「（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所稱之附件，第3條的交貨日期、數量也都無具體約定，依契約第2、3條，耀馥公司交貨後，原告應可審核，但耀馥公司從未交貨過，耀馥公司在Line對話紀錄裡所提及之各產品，都是張暐臻家裡原本就在賣的，並沒有研發，也沒有交貨，其從未看過實體或樣品，其在對話內容中雖曾表示「我洗過，但是發現我的洗衣精太香完全蓋過這個味道」等語，是耀馥公司有提供他們家已經在市面上販售的「芙玉寶」洗衣精給其使用，卷附耀馥公司所提樣品照片其是第一次看到，實體則完全沒看過，其並未與耀馥公司商談過商品開發及交貨情形，對話內容之商品價格是其自己在網路上作產品行銷之價格表，與原告無關，而其於111年10月7日上傳的牙膏宣傳影片，是其在全聯拿黑人牙膏自己製作的，是其自己構想的宣傳模式，其從未拿到耀馥公司之任何產品，而對話中所寫「星連合×耀馥千金聯盟」是原告與耀馥公司文案的想法，想採取預購方式，是耀馥公司與王巧容單方面的策略，提到的「首批500瓶」也只是單純文案而已等語綦詳（見訴字卷二第10至12頁、第17至18頁）；佐以耀馥公司所提前揭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品照片等件之內容，至多僅得認耀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確曾於Line群組中提出類似之產品照片、各類產品之規格及價格，惟其所提產品開發報價單之客戶抬頭並非原告，自與系爭採購契約無關，而365+系列樣品之照片復僅為貼有標籤之一般分裝瓶罐，內容為何、是否合於系爭採購契約、曾於何時出貨予原告等節，則均屬未知，本院實無從採認耀馥公司確有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開發商品並交貨之義務，應認證人林懿呈之證詞可採。至證人即尚容公司員工張苡璿雖證稱其曾見過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帶樣品到文正路58-1號，所有千萬起航的夥伴包括林懿呈，都會在該處討論及使用，其有看過林懿呈及王巧容、張暐臻在該處討論產品云云（見訴字卷二第22、24頁），然其亦證述不清楚耀馥公司有無交付特定品項或專門為原告開發之產品給原告，只知道張暐臻有帶樣品過來，其有看過樣品的內容，有潔牙凝露、溫感霜及香氛類的產品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22、24、25頁），則依張苡璿上開證詞，亦未曾見聞耀馥公司確有為原告開發何種品項之商品，並出貨予原告，自無從為耀馥公司有利之認定。此外，卷內迄無任何關於原告已簽受耀馥公司開發產品之事證，而耀馥公司就此既未能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約，應屬真實可採。
　　⒊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上開規定於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63條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故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受領人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失其存在，受損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係屬承攬契約乙節，業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耀馥公司迄未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開發之工作等情，亦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原告本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隨時終止契約，而原告已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亦如上述，則系爭採購契約合法終止後，耀馥公司已無再保有受領開發金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開發金50萬元，即屬有據。　
  ㈣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30萬元？
    原告業已依系爭行銷契約交付尚容公司30萬元，用以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於耀馥公司完成商品開發後之行銷事宜，業如前述，今耀馥公司既迄未履行產品開發之契約義務，尚容公司自無從進行後續之產品行銷，經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由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後，系爭行銷契約亦已合法終止，尚容公司不具保有受領該30萬元行銷費用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該30萬元，亦有理由。尚容公司辯稱其已完成系爭行銷契約之義務，無庸退款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尚容公司分別給付50萬元、3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8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01、10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並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67號
原      告  星連合千金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建勳  

訴訟代理人  李牧宸律師
            郭柏鴻律師
被      告  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暐臻  
被      告  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巧容  
訴訟代理人  張苡璿  
上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
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負擔八分之五，餘由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壹拾陸萬伍仟元、壹拾
萬元為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尚容公司）之
    代表人即訴外人王巧容於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
    展協會」之名義，向訴外人林懿呈聲稱可協助其設立公司並
    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王巧容同時可擔任該新設公司合
    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誘使林懿呈加入其主導之事
    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其配偶即訴外人
    童建勳、王巧容及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耀
    馥公司）代表人張暐臻4人，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
    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童
    建勳為原告之董事代表原告。然原告設立後實際由王巧容控
    制，王巧容提出「全人365萊福圈企劃」，主導以原告名義
    向金融機構貸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
    ，並要求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採購契
    約），約定由耀馥公司為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復要
    求原告與尚容公司訂立行銷合約（下稱系爭行銷契約），約
    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
    原告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於111年9月20日、21日分別匯款
    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另於111
    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用。惟
    耀馥公司迄今並無任何開發或交付產品之動作，而尚容公司
    亦未為任何實質之創業輔導，王巧容實僅以創業輔導之名，
    協助設立原告公司並貸得系爭貸款後，款項均流入王巧容與
    張暐臻之手。原告乃於112年2月20日分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
    公司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及向尚容公司終止系爭行銷契約，
    經耀馥公司、尚容公司於同月21日收受合法終止。耀馥公司
    遲未協助原告開發產品，則於原告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已
    無任何由尚容公司行銷之需求，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款項，爰聲明求為判令：㈠耀馥
    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尚容公司應給付原告3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耀馥公司係以；
　　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之系爭採購契約，耀馥公司只負責開發
    商品，並不包括後續之生產與出貨，而耀馥公司已提供可開
    發及已開發之樣品，並親送至系爭採購契約約定之交貨地址
    「高雄市○○區○○路0000號」。又系爭採購契約就「365+系列
    商品」之開發費用為50萬元，當初係林懿呈要求提供一份30
    萬元之合約作為青年創業貸款送審資料，始於契約上填載30
    萬元，而耀馥公司既已依約完成開發流程，原告縱終止契約
    ，亦不得請求耀馥公司返還已受領之50萬元開發費用，爰聲
    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㈡尚容公司係以：
　　尚容公司收受之30萬元，並非原告之行銷費用，而係林懿呈
    個人於110年11月13日加入王巧容規劃之「千萬起航計畫」
    ，除預繳10萬元押金外，上開30萬元係約定之尾款，由尚容
    公司提供創業輔導、商業模式架構、人脈資源等對接服務，
    且尚容公司已提供原告超過40萬元之服務完畢，原告再請求
    返還，並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王巧容為尚容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為耀馥公司法定代理
    人。
　㈡王巧容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以尚容
    公司名義，向林懿呈聲稱其可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
    金發展事業，且其可同時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
    創業風險等語，邀林懿呈加入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00
    0年0月間與童建勳、王巧容、張暐臻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
    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
    以童建勳為董事代表原告。
　㈢王巧容與林懿呈簽訂「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並
    以協助發展事業為由，由尚容公司輔導統籌企劃專案。嗣原
    告與耀馥公司於111年8月20日簽署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
    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　
　㈣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屬承攬契約。
　㈤原告以負責人童建勳之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系爭貸款，於111
    年9月16日獲撥款。
　㈥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
    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
　㈦林懿呈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
　㈧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19號存證信函
    ，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
    於翌日收受。
　㈨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20號存證信函
    ，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尚容公司
    於翌日收受。　
　㈩原告起訴狀所提原證1至8證物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是否有系爭採購契約、系爭行銷契約存在？
    ⒈按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
      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
      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
      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認之
      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
      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
      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與耀馥公司間存有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
      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等情，業據其提出系
      爭採購契約書（見審訴卷第23至25頁）為證，而耀馥公司
      對此亦不爭執，自堪認定。又原告主張其與尚容公司間亦
      存有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
      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乙節，尚容公司原亦表示就此並無
      爭執（見審訴卷第129頁），嗣又改稱其合作對象是針對
      林懿呈個人，並非原告云云（見訴字卷一第239頁）；然
      尚容公司既就原告此部分主張表明不爭執，依前開說明即
      已視同自認，非經舉證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其
      自認不得撤銷，法院尚不得為相反之認定；而細譯尚容公
      司之答辯內容，其就已協助原告進行相關行銷事宜並不爭
      執，並表明已依約履行完畢，且依所陳其係與林懿呈合作
      ，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迨王巧容、
      張暐臻與林懿呈、童建勳共同設立原告公司後，由童建勳
      以原告負責人之身分由申辦貸款，原告並與耀馥公司簽訂
      系爭採購契約，則尚容公司既負責辦理後續之企劃、行銷
      事宜，自係以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即原告為契約對象，
      況其並未舉證其先前所為自認與事實不符，尚容公司於本
      院審理中翻異改稱其係與林懿呈合作而非原告，實屬避重
      就輕卸責之詞，並不足採，亦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故原
      告與尚容公司間存有系爭行銷關係，亦屬明確。
　㈡原告是否已分別基於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
    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　
　　⒈原告主張其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委由林懿呈於111年9月2
      0日、21日各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
      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
      先支付行銷費用等語，並提出匯款明細為證（見審訴卷第
      27頁）。被告對其確有收受上開款項固均不爭執，惟辯稱
      匯款人為林懿呈而非原告云云。經查：證人林懿呈於本院
      證稱當初其於111年9月20日轉出25萬元2筆，是系爭採購
      契約第2條所約定之費用，是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童建勳
      帳戶裡領錢出來，由其轉給耀馥公司的，原本契約約定是
      30萬元，其他20萬元是之後買產品的錢，付款後其有通知
      耀馥公司，111年9月19日匯款予尚容公司30萬元也是其代
      替原告匯的，是原告要作網路行銷和廣告用的，匯款後其
      沒有特別跟尚容公司說，但被告在前一天貸款下來之後就
      一直催促其轉帳，被告一直都知道這兩筆匯款是原告的錢
      ，也知道是以其名義幫原告匯款的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
      第9至10、12至13頁），參以原告所提林懿呈與王巧容、
      張暐臻於111年9月21日之Line對話內容中，王巧容先詢問
      「你的意思是19當天錢沒進來？」、「然後16.00後才看
      到是嗎？」等語，林懿呈則回以「最後我去廁所時你打電
      話給我，我就在你講完電話後，在確認一次錢進來了沒」
      、「就進來了～所以我就趕快轉帳給你30萬」、「在童建
      勳的第一銀行」、「而且隔天假日，他是沒辦法轉帳，他
      怎麼可能有辦法轉帳30萬出去」、「沒有綁約定帳號的狀
      況下」等語，張暐臻則表示「其實說明清楚就好」、「對
      啊，因為你說明的方式我們看的霧傻傻」、「綁約帳號的
      話，如果你需要時間跑銀行，我覺得也不是不能理解，因
      為我去銀行也會需要（下略）…」等語，王巧容再回以「
      最後50萬的貨」、「我聽到的是你擔心自己賣不賣得掉」
      、「而我們是先賣再買」、「產品也製造了」、「然後策
      略已經發動了」、「至於他們賣不賣得掉，才需要你這個
      公司規劃課程及安排輔導」…「老實說，一筆轉帳很輕鬆
      ，也確實要做約定轉帳（所以我也在當下就講了，需要約
      定轉帳）」等語，張暐臻另稱「所以產品的部分我依約進
      行對吧」、「題外話，高銀為何轉帳100萬元會落在16：0
      0之後，這很不像銀行的做事方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
      375至381頁），確與證人林懿呈所述王巧容、張暐臻不斷
      追問原告之貸款進度及催促匯款等情相符，而佐以林懿呈
      於匯款後已明確表示貸款係匯入童建勳之帳戶，並說明因
      童建勳之帳號未綁定約定帳戶，故未即時匯款，而王巧容
      、張暐臻仍對原告未辦理約定轉帳致無法匯款，及高雄銀
      行遲至16：00後始撥款等節頗有微詞，並重申耀馥公司將
      依約進行產品之開發，至於後續是否能順利出售則端賴尚
      容公司之策略及輔導等情，足見被告確均知悉林懿呈所匯
      款項，係原告貸款經核撥入童建勳帳戶後，由林懿呈代為
      辦理匯款，且被告亦自陳匯款用途係用以向耀馥公司購買
      50萬元的貨，及產品銷售需藉助尚容公司之輔導及規劃，
      則上開匯款，自屬原告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所支付
      予被告之費用甚明，被告上開所辯，尚無可採。　　
　　⒉尚容公司雖另辯稱其所受領之30萬元係林懿呈個人加入「
      千萬起航計畫」約定之尾款，與系爭行銷契約無涉云云，
      並提出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收據1紙（總額4
      0萬元，尾款金額30萬元）為證（見訴字卷一第330頁），
      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觀之卷附王巧容以中華全球人才職能
      培育發展協會名義與林懿呈簽署之「全人365萊福圈承攬
      共創合約書」內容，僅於第12條付款辦法旁，以手寫方式
      記載「已付清10萬元啟動金」等語，並無其他關於尾款30
      萬元之約定（見審訴卷第159頁、訴字卷一第39頁、第325
      頁），則尚容公司辯稱該30萬元係千萬起航計畫之尾款云
      云，已難採信；而證人林懿呈亦證稱其從未見過上開收據
      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13頁），被告謂該款項係林懿呈
      個人所匯云云，亦非實在。再參以卷附林懿呈與王巧容、
      訴外人謝雯靜之對話譯文（見訴字卷一第481至482頁），
      王巧容係以「我要你如果真的有決心要一起做，不用囤貨
      ，十萬啟動金，…這10萬塊是幫你開公司的，幫我們一起
      開這間公司用的，就如同我跟妮妮（即林懿呈）她們一樣
      …，然後用青年創業貸款，我們去貸了100，…我們拿政府
      的這個100萬來做事…再來這個30會在我這邊，我幫你做媒
      體、包裝，每一個人喔！進來，我都會幫他綁媒體…」等
      語，依王巧容所陳，益徵尚容公司收受30萬元作為新設公
      司日後之行銷費用，應為其千萬起航計畫既定之合作模式
      ，且尚容公司明知該款項係自原告貸款所得款項中支付，
      自屬原告基於系爭行銷契約所交付，而非林懿呈個人所為
      支出甚明。至尚容公司雖另爭執上開錄音檔之形式真正，
      並辯稱無從知悉最初及最終情境，顯遭原告斷章取義，移
      花接木云云，然其亦陳稱該對話內容係王巧容鼓吹謝雯靜
      成立公司，而與本件無關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37頁）
      ，足見該對話確為王巧容所述無誤，其空言否認尚無可採
      。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採購契約所約定之產品開發金原僅30
      萬元，係被告要求其多匯20萬元購買產品乙節，惟因耀馥
      公司就其確已受領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並不爭執，此節即
      無庸再予審究，併予敘明。是原告業已分別依系爭採購契
      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應
      堪認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50萬元？
    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行系爭採購契約之商品開發義務，
    經其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耀馥公司自應返還開發金50萬元
    等語，耀馥公司則辯稱其已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之開發
    ，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其返還開發金50萬元云云，
    並提出其與林懿呈間之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
    發產品照片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3至146頁、訴字卷一第
    272至286頁、第294至297頁）。經查：
　　⒈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分別約定「『36
      5+系列商品內容（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
　　　分為淨（潔淨、清潔系列，日常用品項）、境（環境、香
      氛系列）、靚（保養品、美麗、嶄新呵護系列）」；「甲
      方（即原告）於110年8月20日支付30萬費用，作為365+系
      列商品之產品開發訂金」、「乙方（即耀馥公司）為單一
      定點交貨。乙方可提前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日期前完成交
      貨，交貨數量亦可高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數量，唯交貨日
      不得遲延及數量不得低於本契約訂定之內容」等語，是耀
      馥公司依系爭採購契約，負有開發365+系列商品並交予原
      告之義務，應屬至明。
　　⒉證人林懿呈證稱當初原告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時
      並沒有講清楚，完全沒有說到出貨，數量及期限也沒有提
      到，項目、金額也都沒有講，耀馥公司迄今完全沒有研發
      任何商品或交貨，其簽約前、後都沒有看過契約第一條「
      （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所稱之附件，第3條的
      交貨日期、數量也都無具體約定，依契約第2、3條，耀馥
      公司交貨後，原告應可審核，但耀馥公司從未交貨過，耀
      馥公司在Line對話紀錄裡所提及之各產品，都是張暐臻家
      裡原本就在賣的，並沒有研發，也沒有交貨，其從未看過
      實體或樣品，其在對話內容中雖曾表示「我洗過，但是發
      現我的洗衣精太香完全蓋過這個味道」等語，是耀馥公司
      有提供他們家已經在市面上販售的「芙玉寶」洗衣精給其
      使用，卷附耀馥公司所提樣品照片其是第一次看到，實體
      則完全沒看過，其並未與耀馥公司商談過商品開發及交貨
      情形，對話內容之商品價格是其自己在網路上作產品行銷
      之價格表，與原告無關，而其於111年10月7日上傳的牙膏
      宣傳影片，是其在全聯拿黑人牙膏自己製作的，是其自己
      構想的宣傳模式，其從未拿到耀馥公司之任何產品，而對
      話中所寫「星連合×耀馥千金聯盟」是原告與耀馥公司文
      案的想法，想採取預購方式，是耀馥公司與王巧容單方面
      的策略，提到的「首批500瓶」也只是單純文案而已等語
      綦詳（見訴字卷二第10至12頁、第17至18頁）；佐以耀馥
      公司所提前揭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品
      照片等件之內容，至多僅得認耀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暐
      臻確曾於Line群組中提出類似之產品照片、各類產品之規
      格及價格，惟其所提產品開發報價單之客戶抬頭並非原告
      ，自與系爭採購契約無關，而365+系列樣品之照片復僅為
      貼有標籤之一般分裝瓶罐，內容為何、是否合於系爭採購
      契約、曾於何時出貨予原告等節，則均屬未知，本院實無
      從採認耀馥公司確有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開發商品並交貨
      之義務，應認證人林懿呈之證詞可採。至證人即尚容公司
      員工張苡璿雖證稱其曾見過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帶
      樣品到文正路58-1號，所有千萬起航的夥伴包括林懿呈，
      都會在該處討論及使用，其有看過林懿呈及王巧容、張暐
      臻在該處討論產品云云（見訴字卷二第22、24頁），然其
      亦證述不清楚耀馥公司有無交付特定品項或專門為原告開
      發之產品給原告，只知道張暐臻有帶樣品過來，其有看過
      樣品的內容，有潔牙凝露、溫感霜及香氛類的產品等語明
      確（見訴字卷二第22、24、25頁），則依張苡璿上開證詞
      ，亦未曾見聞耀馥公司確有為原告開發何種品項之商品，
      並出貨予原告，自無從為耀馥公司有利之認定。此外，卷
      內迄無任何關於原告已簽受耀馥公司開發產品之事證，而
      耀馥公司就此既未能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耀馥
      公司迄未履約，應屬真實可採。
　　⒊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上開規定於於
      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9條第2
      款、第263條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
      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故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受領人
      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失其存在，受損人自得依不當得
      利法律關係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採購契約之
      性質係屬承攬契約乙節，業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耀馥公司
      迄未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開發之工作等情，亦經本院
      認定如上，則原告本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工作未完成
      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隨時終止契約，而原
      告已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
      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亦如上述，
      則系爭採購契約合法終止後，耀馥公司已無再保有受領開
      發金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耀馥公司返還開發金50萬元，即屬有據。　
  ㈣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30萬元？
    原告業已依系爭行銷契約交付尚容公司30萬元，用以由尚容
    公司協助原告於耀馥公司完成商品開發後之行銷事宜，業如
    前述，今耀馥公司既迄未履行產品開發之契約義務，尚容公
    司自無從進行後續之產品行銷，經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存
    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由
    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後，系爭行銷契約亦已合法終止，尚容
    公司不具保有受領該30萬元行銷費用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
    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該30萬元，亦有
    理由。尚容公司辯稱其已完成系爭行銷契約之義務，無庸退
    款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尚
    容公司分別給付50萬元、3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2年7月8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01、103頁）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並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67號
原      告  星連合千金網路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童建勳  

訴訟代理人  李牧宸律師
            郭柏鴻律師
被      告  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暐臻  
被      告  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巧容  
訴訟代理人  張苡璿  
上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七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負擔八分之五，餘由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壹拾陸萬伍仟元、壹拾萬元為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尚容公司）之代表人即訴外人王巧容於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名義，向訴外人林懿呈聲稱可協助其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王巧容同時可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誘使林懿呈加入其主導之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其配偶即訴外人童建勳、王巧容及被告耀馥千金國際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耀馥公司）代表人張暐臻4人，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童建勳為原告之董事代表原告。然原告設立後實際由王巧容控制，王巧容提出「全人365萊福圈企劃」，主導以原告名義向金融機構貸款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下稱系爭貸款），並要求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為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復要求原告與尚容公司訂立行銷合約（下稱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原告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於111年9月20日、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用。惟耀馥公司迄今並無任何開發或交付產品之動作，而尚容公司亦未為任何實質之創業輔導，王巧容實僅以創業輔導之名，協助設立原告公司並貸得系爭貸款後，款項均流入王巧容與張暐臻之手。原告乃於112年2月20日分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及向尚容公司終止系爭行銷契約，經耀馥公司、尚容公司於同月21日收受合法終止。耀馥公司遲未協助原告開發產品，則於原告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已無任何由尚容公司行銷之需求，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款項，爰聲明求為判令：㈠耀馥公司應給付原告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尚容公司應給付原告3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耀馥公司係以；
　　原告與耀馥公司簽署之系爭採購契約，耀馥公司只負責開發商品，並不包括後續之生產與出貨，而耀馥公司已提供可開發及已開發之樣品，並親送至系爭採購契約約定之交貨地址「高雄市○○區○○路0000號」。又系爭採購契約就「365+系列商品」之開發費用為50萬元，當初係林懿呈要求提供一份30萬元之合約作為青年創業貸款送審資料，始於契約上填載30萬元，而耀馥公司既已依約完成開發流程，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耀馥公司返還已受領之50萬元開發費用，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㈡尚容公司係以：
　　尚容公司收受之30萬元，並非原告之行銷費用，而係林懿呈個人於110年11月13日加入王巧容規劃之「千萬起航計畫」，除預繳10萬元押金外，上開30萬元係約定之尾款，由尚容公司提供創業輔導、商業模式架構、人脈資源等對接服務，且尚容公司已提供原告超過40萬元之服務完畢，原告再請求返還，並無理由，爰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王巧容為尚容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為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
　㈡王巧容前透過「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以尚容公司名義，向林懿呈聲稱其可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且其可同時擔任該新設公司合夥人，共同承擔創業風險等語，邀林懿呈加入事業發展計畫。林懿呈遂於000年0月間與童建勳、王巧容、張暐臻合資設立原告公司，出資比例為林懿呈與童建勳共90％、王巧容8％、張暐臻2％，並以童建勳為董事代表原告。
　㈢王巧容與林懿呈簽訂「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並以協助發展事業為由，由尚容公司輔導統籌企劃專案。嗣原告與耀馥公司於111年8月20日簽署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　
　㈣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屬承攬契約。
　㈤原告以負責人童建勳之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辦系爭貸款，於111年9月16日獲撥款。
　㈥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及同年月21日分別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
　㈦林懿呈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
　㈧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19號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
　㈨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佳冬郵局存證號碼000020號存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　
　㈩原告起訴狀所提原證1至8證物形式上真正。
四、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間是否有系爭採購契約、系爭行銷契約存在？
    ⒈按當事人或其訴訟代理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基礎，在未經當事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0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認之撤銷，自認人除應向法院為撤銷其自認之表示外，尚須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明。
　　⒉原告主張其與耀馥公司間存有系爭採購契約，約定由耀馥公司協助原告開發「365+系列產品」等情，業據其提出系爭採購契約書（見審訴卷第23至25頁）為證，而耀馥公司對此亦不爭執，自堪認定。又原告主張其與尚容公司間亦存有系爭行銷契約，約定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為前揭產品開發完成後之行銷事宜乙節，尚容公司原亦表示就此並無爭執（見審訴卷第129頁），嗣又改稱其合作對象是針對林懿呈個人，並非原告云云（見訴字卷一第239頁）；然尚容公司既就原告此部分主張表明不爭執，依前開說明即已視同自認，非經舉證自認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其自認不得撤銷，法院尚不得為相反之認定；而細譯尚容公司之答辯內容，其就已協助原告進行相關行銷事宜並不爭執，並表明已依約履行完畢，且依所陳其係與林懿呈合作，協助設立公司並輔導以政府資金發展事業，迨王巧容、張暐臻與林懿呈、童建勳共同設立原告公司後，由童建勳以原告負責人之身分由申辦貸款，原告並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則尚容公司既負責辦理後續之企劃、行銷事宜，自係以系爭採購契約之當事人即原告為契約對象，況其並未舉證其先前所為自認與事實不符，尚容公司於本院審理中翻異改稱其係與林懿呈合作而非原告，實屬避重就輕卸責之詞，並不足採，亦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故原告與尚容公司間存有系爭行銷關係，亦屬明確。
　㈡原告是否已分別基於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　
　　⒈原告主張其於系爭貸款撥付後，即委由林懿呈於111年9月20日、21日各匯款25萬元（合計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予耀馥公司，另於111年9月19日匯款30萬元予尚容公司以預先支付行銷費用等語，並提出匯款明細為證（見審訴卷第27頁）。被告對其確有收受上開款項固均不爭執，惟辯稱匯款人為林懿呈而非原告云云。經查：證人林懿呈於本院證稱當初其於111年9月20日轉出25萬元2筆，是系爭採購契約第2條所約定之費用，是其從原告法定代理人童建勳帳戶裡領錢出來，由其轉給耀馥公司的，原本契約約定是30萬元，其他20萬元是之後買產品的錢，付款後其有通知耀馥公司，111年9月19日匯款予尚容公司30萬元也是其代替原告匯的，是原告要作網路行銷和廣告用的，匯款後其沒有特別跟尚容公司說，但被告在前一天貸款下來之後就一直催促其轉帳，被告一直都知道這兩筆匯款是原告的錢，也知道是以其名義幫原告匯款的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9至10、12至13頁），參以原告所提林懿呈與王巧容、張暐臻於111年9月21日之Line對話內容中，王巧容先詢問「你的意思是19當天錢沒進來？」、「然後16.00後才看到是嗎？」等語，林懿呈則回以「最後我去廁所時你打電話給我，我就在你講完電話後，在確認一次錢進來了沒」、「就進來了～所以我就趕快轉帳給你30萬」、「在童建勳的第一銀行」、「而且隔天假日，他是沒辦法轉帳，他怎麼可能有辦法轉帳30萬出去」、「沒有綁約定帳號的狀況下」等語，張暐臻則表示「其實說明清楚就好」、「對啊，因為你說明的方式我們看的霧傻傻」、「綁約帳號的話，如果你需要時間跑銀行，我覺得也不是不能理解，因為我去銀行也會需要（下略）…」等語，王巧容再回以「最後50萬的貨」、「我聽到的是你擔心自己賣不賣得掉」、「而我們是先賣再買」、「產品也製造了」、「然後策略已經發動了」、「至於他們賣不賣得掉，才需要你這個公司規劃課程及安排輔導」…「老實說，一筆轉帳很輕鬆，也確實要做約定轉帳（所以我也在當下就講了，需要約定轉帳）」等語，張暐臻另稱「所以產品的部分我依約進行對吧」、「題外話，高銀為何轉帳100萬元會落在16：00之後，這很不像銀行的做事方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75至381頁），確與證人林懿呈所述王巧容、張暐臻不斷追問原告之貸款進度及催促匯款等情相符，而佐以林懿呈於匯款後已明確表示貸款係匯入童建勳之帳戶，並說明因童建勳之帳號未綁定約定帳戶，故未即時匯款，而王巧容、張暐臻仍對原告未辦理約定轉帳致無法匯款，及高雄銀行遲至16：00後始撥款等節頗有微詞，並重申耀馥公司將依約進行產品之開發，至於後續是否能順利出售則端賴尚容公司之策略及輔導等情，足見被告確均知悉林懿呈所匯款項，係原告貸款經核撥入童建勳帳戶後，由林懿呈代為辦理匯款，且被告亦自陳匯款用途係用以向耀馥公司購買50萬元的貨，及產品銷售需藉助尚容公司之輔導及規劃，則上開匯款，自屬原告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所支付予被告之費用甚明，被告上開所辯，尚無可採。　　
　　⒉尚容公司雖另辯稱其所受領之30萬元係林懿呈個人加入「千萬起航計畫」約定之尾款，與系爭行銷契約無涉云云，並提出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之收據1紙（總額40萬元，尾款金額30萬元）為證（見訴字卷一第330頁），然此為原告所否認。觀之卷附王巧容以中華全球人才職能培育發展協會名義與林懿呈簽署之「全人365萊福圈承攬共創合約書」內容，僅於第12條付款辦法旁，以手寫方式記載「已付清10萬元啟動金」等語，並無其他關於尾款30萬元之約定（見審訴卷第159頁、訴字卷一第39頁、第325頁），則尚容公司辯稱該30萬元係千萬起航計畫之尾款云云，已難採信；而證人林懿呈亦證稱其從未見過上開收據等語在卷（見訴字卷二第13頁），被告謂該款項係林懿呈個人所匯云云，亦非實在。再參以卷附林懿呈與王巧容、訴外人謝雯靜之對話譯文（見訴字卷一第481至482頁），王巧容係以「我要你如果真的有決心要一起做，不用囤貨，十萬啟動金，…這10萬塊是幫你開公司的，幫我們一起開這間公司用的，就如同我跟妮妮（即林懿呈）她們一樣…，然後用青年創業貸款，我們去貸了100，…我們拿政府的這個100萬來做事…再來這個30會在我這邊，我幫你做媒體、包裝，每一個人喔！進來，我都會幫他綁媒體…」等語，依王巧容所陳，益徵尚容公司收受30萬元作為新設公司日後之行銷費用，應為其千萬起航計畫既定之合作模式，且尚容公司明知該款項係自原告貸款所得款項中支付，自屬原告基於系爭行銷契約所交付，而非林懿呈個人所為支出甚明。至尚容公司雖另爭執上開錄音檔之形式真正，並辯稱無從知悉最初及最終情境，顯遭原告斷章取義，移花接木云云，然其亦陳稱該對話內容係王巧容鼓吹謝雯靜成立公司，而與本件無關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37頁），足見該對話確為王巧容所述無誤，其空言否認尚無可採。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採購契約所約定之產品開發金原僅30萬元，係被告要求其多匯20萬元購買產品乙節，惟因耀馥公司就其確已受領50萬元之產品開發金並不爭執，此節即無庸再予審究，併予敘明。是原告業已分別依系爭採購契約、行銷契約給付耀馥公司50萬元、尚容公司30萬元，應堪認定。
  ㈢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50萬元？
    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行系爭採購契約之商品開發義務，經其終止系爭採購契約後，耀馥公司自應返還開發金50萬元等語，耀馥公司則辯稱其已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之開發，原告縱終止契約，亦不得請求其返還開發金50萬元云云，並提出其與林懿呈間之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品照片等件為證（見審訴卷第133至146頁、訴字卷一第272至286頁、第294至297頁）。經查：
　　⒈依系爭採購契約第1條、第2條第1項、第3條分別約定「『365+系列商品內容（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
　　　分為淨（潔淨、清潔系列，日常用品項）、境（環境、香氛系列）、靚（保養品、美麗、嶄新呵護系列）」；「甲方（即原告）於110年8月20日支付30萬費用，作為365+系列商品之產品開發訂金」、「乙方（即耀馥公司）為單一定點交貨。乙方可提前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日期前完成交貨，交貨數量亦可高於本契約訂定之交貨數量，唯交貨日不得遲延及數量不得低於本契約訂定之內容」等語，是耀馥公司依系爭採購契約，負有開發365+系列商品並交予原告之義務，應屬至明。
　　⒉證人林懿呈證稱當初原告與耀馥公司簽訂系爭採購契約時並沒有講清楚，完全沒有說到出貨，數量及期限也沒有提到，項目、金額也都沒有講，耀馥公司迄今完全沒有研發任何商品或交貨，其簽約前、後都沒有看過契約第一條「（依每次開發後補足附件內容）」所稱之附件，第3條的交貨日期、數量也都無具體約定，依契約第2、3條，耀馥公司交貨後，原告應可審核，但耀馥公司從未交貨過，耀馥公司在Line對話紀錄裡所提及之各產品，都是張暐臻家裡原本就在賣的，並沒有研發，也沒有交貨，其從未看過實體或樣品，其在對話內容中雖曾表示「我洗過，但是發現我的洗衣精太香完全蓋過這個味道」等語，是耀馥公司有提供他們家已經在市面上販售的「芙玉寶」洗衣精給其使用，卷附耀馥公司所提樣品照片其是第一次看到，實體則完全沒看過，其並未與耀馥公司商談過商品開發及交貨情形，對話內容之商品價格是其自己在網路上作產品行銷之價格表，與原告無關，而其於111年10月7日上傳的牙膏宣傳影片，是其在全聯拿黑人牙膏自己製作的，是其自己構想的宣傳模式，其從未拿到耀馥公司之任何產品，而對話中所寫「星連合×耀馥千金聯盟」是原告與耀馥公司文案的想法，想採取預購方式，是耀馥公司與王巧容單方面的策略，提到的「首批500瓶」也只是單純文案而已等語綦詳（見訴字卷二第10至12頁、第17至18頁）；佐以耀馥公司所提前揭Line對話紀錄、產品開發報價單、開發產品照片等件之內容，至多僅得認耀馥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張暐臻確曾於Line群組中提出類似之產品照片、各類產品之規格及價格，惟其所提產品開發報價單之客戶抬頭並非原告，自與系爭採購契約無關，而365+系列樣品之照片復僅為貼有標籤之一般分裝瓶罐，內容為何、是否合於系爭採購契約、曾於何時出貨予原告等節，則均屬未知，本院實無從採認耀馥公司確有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開發商品並交貨之義務，應認證人林懿呈之證詞可採。至證人即尚容公司員工張苡璿雖證稱其曾見過耀馥公司法定代理人張暐臻帶樣品到文正路58-1號，所有千萬起航的夥伴包括林懿呈，都會在該處討論及使用，其有看過林懿呈及王巧容、張暐臻在該處討論產品云云（見訴字卷二第22、24頁），然其亦證述不清楚耀馥公司有無交付特定品項或專門為原告開發之產品給原告，只知道張暐臻有帶樣品過來，其有看過樣品的內容，有潔牙凝露、溫感霜及香氛類的產品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二第22、24、25頁），則依張苡璿上開證詞，亦未曾見聞耀馥公司確有為原告開發何種品項之商品，並出貨予原告，自無從為耀馥公司有利之認定。此外，卷內迄無任何關於原告已簽受耀馥公司開發產品之事證，而耀馥公司就此既未能另行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主張耀馥公司迄未履約，應屬真實可採。
　　⒊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上開規定於於當事人依法律之規定終止契約者準用之，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63條定有明文。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故給付目的嗣後不存在，受領人受此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即失其存在，受損人自得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之利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採購契約之性質係屬承攬契約乙節，業為兩造所不爭執；又耀馥公司迄未依系爭採購契約完成商品開發之工作等情，亦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原告本得依民法第511條前段「工作未完成前，定作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隨時終止契約，而原告已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耀馥公司為終止系爭採購契約之意思表示，經耀馥公司於翌日收受，亦如上述，則系爭採購契約合法終止後，耀馥公司已無再保有受領開發金利益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返還開發金50萬元，即屬有據。　
  ㈣原告得否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30萬元？
    原告業已依系爭行銷契約交付尚容公司30萬元，用以由尚容公司協助原告於耀馥公司完成商品開發後之行銷事宜，業如前述，今耀馥公司既迄未履行產品開發之契約義務，尚容公司自無從進行後續之產品行銷，經原告於112年2月20日以存證信函，向尚容公司為終止系爭行銷契約之意思表示，並由尚容公司於翌日收受後，系爭行銷契約亦已合法終止，尚容公司不具保有受領該30萬元行銷費用之法律上原因，則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尚容公司返還該30萬元，亦有理由。尚容公司辯稱其已完成系爭行銷契約之義務，無庸退款云云，並無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耀馥公司、尚容公司分別給付50萬元、30萬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7月8日（送達回證見審訴卷第101、10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並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謝  雨  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  雯  琪


